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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伽师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（草案）》
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当前，我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、向第

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，

既要应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变化以及国内外矛盾转变的挑

战，也要解决加快生态文明建设、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

转换增长动力的难题。党的二十大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

主义现代化;到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

现代化强国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建立

全国统一、责权清晰、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，整体谋划

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，综合考虑人口分布、经济布局、

国土利用、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，科学布局生产空间、生活空间、

生态空间，是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、推进生态文明

建设、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实现高

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、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手段，是保障国家

战略有效实施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、实现“两

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。

按照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

施的若干意见》(中发(2019318 号)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

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》(自然资发∶2019187 号)，2019 年

9 月，为在全疆建立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、以用途管制为手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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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了《新疆全面开

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方案》，明确了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

的工作目标和编制任务，要求在全疆层面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

编制工作。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统一部署要求，伽师县人民政府于

2020 年 9 月全面启动了《伽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的编制工作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0 年 9 月，经喀什地区统筹安排伽师县自然资源局全面

启动了伽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。并通过公开招标的方

式确定了由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新疆大学两家单位

组成联合体具体负责编制工作。

2020 年 9 月底规划编制工作启动后，项目组通过伽师县自

然资源局的配合，对全县 7 镇 6 乡，以及县发改委、住建、交通、

水利、农业农村等相关单位逐个走访座谈，收集了全县经济社会

发展、自然资源调查、基础自然环境、生态保护、安全风险、未

来发展设想等多项基础数据资料，全面掌握了县域国土空间开发

与保护基础、发展诉求及存在问题，为后续高质量开展规划编制

工作夯实了基础。

2021 年 1 月，项目组形成总体规划初步方案，并针对成果

中关键问题，向县委常委、各局口部门进行初步汇报。

2022 年 3 月，项目组多次与伽师县各部门对接，了解各部

门用地需求，明确重大建设项目;期间，项目组积极与喀什地区、

岳普湖县等周边县市区进行对接，针对区域协作、交通、产业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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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。

2022 年 5 月，再次向各局口部门、各乡镇进行汇报，并讨

论修改会议中提出问题。

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9 月，结合自然资源部、自治区自然

资源厅以及地区自然资源局的要求，开展多轮“三区三线”划定

工作，多次征求各镇街及相关部门关于“三线”划定工作的意见，

并将划定成果向县委县政府进行了汇报;进一步优化县域国土空

间规划分区，于 2022 年 10 月圆满完成“三区三线”划定任务，

获自然资源部批复。

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3 月，结合已启用的“三区三线”

划定成果，进行伽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的调整、完善，形

成总体规划中期方案。

2023 年 3 月 13 日，完成了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层面的专家审

查。

2023 年 4 月 10-11 日，完成总体规划公示稿编制，并在官

方网站上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询意见建议，项目组根据收集的意

见建议进行逐条回复，并修改完善成果内容。

三、制定的意义和总体考虑

《伽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(2O021-2035 年)》(草案）是伽

师县面向 2035 年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，是编制镇级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、相关专项规划和开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

动的基本依据。县域范围内各类自然资源利用、涉及国土空间的

各项政策、各类规划以及开发建设活动，须符合本规划。不得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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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划明确的规划体系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。

《伽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1-2035 年)》(草案)以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

神，紧紧围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

全面”战略布局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一

切从实际出发，牢固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

理念，深化落实“南疆城市群”城市发展战略以及喀什河流域经

济带，发挥伽师县区位交通优势和资源禀赋特点，主动服务和融

入新发展格局，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、协同发展战略、新型城镇

化战略，以“三区三线”为基础，统筹安排全县国土空间开发与

保护，推动伽师县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效能空间治理，引领高质

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，努力构建高质量、高效率、更公平、可持

续的国土空间新格局，促进伽师县健康、可持续发展。

四、政策创新举措

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，将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土

地利用规划、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，

实现“多规合一”，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

作用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。

与原有的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空间

类规划相比，新的空间规划体系首先是更加注重落实新发展理念，

促进高质量发展，更加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满足人民对高质

量美好生活的愿望，更加致力于提高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

力现代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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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目标

统筹协调各类空间管控手段，将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土地利用

规划、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，实现“多

规合一”，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。综

合考虑人口分布、经济布局、国土利用、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，

科学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，深入分析问

题挑战和发展机遇，明确空间发展目标，确定空间发展策略，优

化城镇发展格局、农业生产格局和生态保护格局，转变国土空间

开发保护方式，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质量和效率。

六、主要内容

结合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（市）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

技术指南》，本次规划共分为十个部分:

第一部分“规划总则”确定了本次规划的指导思想，遵循的

规划原则，并确定了规划范围以及期限。

第二部分“目标与战略定位”确定了本规划的目标定位，包

括城市职能、规划目标、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策略。

第三部分“国土空间总体格局”是在划定三条控制线的基础

上确定国土空间总体发展格局，包括细化落实主体功能区，构建

国土空间总体格局，确定规划分区、完善国土空间功能结构优化

等内容。

第四部分“乡村空间”是面向农业空间的内容，包括构建农

业空间格局、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开展国

土综合整治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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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“生态空间”是面向生态空间的内容，包括构建生

态安全格局，加强水资源、林草资源、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以及

生态修复等内容。

第六部分“城镇空间”是面向城镇空间的内容，包括城镇空

间格局、城镇职能结构、产业规划等内容。

第七部分“人文魅力空间”是关于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内

容，包括强化历史文化保护格局、塑造城乡风貌特色等内容。

第八部分“基础支撑体系”是关于基础设施与安全韧性体系

构建的内容，包括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水平、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

设、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体系、保障能源供应、构建安全韧性城市

等内容。

第九部分“高品质中心城区”是关于中心城区功能完善和结

构优化的内容，包括城市性质与职能、构建空间结构与发展布局、

发展产业空间，景观风貌引导、公共服务设施和绿地与开敞空间，

积极推进存量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城市更新，统筹交通、市政、

能源、防灾、地下空间规划，城市设计、重要控制线管控等内容。

第十部分“实施保障体系”是关于国土空间规划指引以及保

障措施的内容，包括乡镇规划指引、专项规划指引、详细规划指

引以及规划保障措施。


